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86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崔紀鎮 

被      告  蔡穎徽                     

選任辯護人  曾泰源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

國113年9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

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11、4473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一、原判決以被告蔡穎徽經第一審判決認定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

載殺人犯行，因而論以殺人罪，處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

權終身後，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僅就關於殺人部分之量刑

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另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部分，業

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是祇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加以審

理，乃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量刑判決，處有期徒刑14年6

月，褫奪公權8年。固非無見。

二、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此項裁量職

權之行使，直接攸關受裁判人之利益，甚至與其相關人員

（諸如被告之家屬、親屬，以及相對立之告訴人、被害人與

其家屬、親屬等）同受重大影響。行使此項裁量權，就如何

具有客觀、一致及可預測性之標準，自應慎重其事。法院於

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

注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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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科刑審酌之具體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

應於判決理由內為記載，務必使罪刑相當、輕重得宜，始稱

適法。惟查：

  ㈠原判決就被告犯後態度部分，固以被告並未滅口目擊證人林

米君，並陳明移付調解有彌補被害人家屬之心、對於案情交

代詳細及其有湮滅罪證、未能正視己過（亦見其偏執與攻

擊、自我中心傾向之人格特質）等事項，於刑種選擇及具體

刑度決定時應可稍往有利於被告方向傾斜等情（見原判決第

14頁）。惟被告雖於原審準備程序曾當庭向被害人家屬道

歉，並陳明願意和解及希望安排移付調解或轉介相關機構、

團體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見原判決第14頁、原審卷一第25

1、310頁），然為參與訴訟之被害人家屬以被告手段太過兇

殘而拒絕，且觀諸被告於第一審審理時即供稱：「（問：案

發迄今，有無覺得本案有無做錯的地方？）確實衝動，但我

的判斷絕對正確，我覺得我殺害被害人剛剛好而已（見原判

決第14頁、第一審卷二第277頁）」，嗣後於原審訊問時猶

供稱：「如果我不殺被害人，大奸巨惡的人何人可以治的了

他？」等語（見原判決第14頁、原審卷二第338頁），可見

被告對於剝奪被害人生命乙事，尚未能深切體認錯誤，其是

否確有修復彌補被害人家屬之心，即堪質疑。再參以被告迄

原審辯論時仍諉稱：被害人設局佔有美芝城餐廳及土地，其

與被害人間於民國108年8月23日簽立新臺幣（下同）45萬元

本票，有20萬元差額債務糾紛，且有假買賣、假租約等詞

（見第一審卷二第15至18、274、275頁、原審卷三第47、48

頁），既經原審查明並無其事，尚難認為真實（見原判決第

7、8頁），上情如均屬無誤，倘被告仍設詞攀誣被害人，藉

以減輕自己罪責，是否確有悛悔實據及修復撫平之意，亦堪

質疑，自須深入研求，並詳述理由，原判決就被告此犯罪後

之態度，並未詳予調查、審酌，遽認就被告犯後態度部分於

刑種選擇及具體刑度決定時，應可稍往有利於被告方向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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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而為從輕量刑之準據，其刑之量定是否妥適？亦有待調

查釐清，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矛盾之違誤。

　㈡原判決固就刑法第57條所列量刑審酌事項，認為其中第1至5

款及第9款等犯罪情狀事項，於刑種選擇時可往不利於被告

方向擺盪，然第6至8款及第10款等一般情狀事項，於刑種選

擇時可往有利於被告方向調整，被告有更生改善可能性（或

稱教化可能性），是否有使被告在監獄中長期隔離之必要，

尚非無疑，而決定本案選科之主刑為「有期徒刑」等情。然

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其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

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亦即選科之主刑種類有「死刑」、

「無期徒刑」、「有期徒刑」3種。其中僅剝奪人身自由之

「無期徒刑」，與剝奪生命權之「死刑」，雖均得用以防禦

對社會之潛在危害，但兩者選科結果卻有生死之別。法院須

在罪責原則之基礎上，綜合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事項等有利

與不利之情狀為整體評價後，依被告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

不法及責任之嚴重程度，檢視其罪責是否尤屬重大，而符合

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6條第2項所要求情節最嚴重犯行；再審慎衡酌有無足以迴

避死刑適用之情形，判斷其是否已無復歸社會之更生改善可

能，俾以決定選科「死刑」或「無期徒刑」，故被告更生改

善可能性（或稱教化可能性）是選科主刑是否為「死刑」之

重要參考因素。又於我國法律制度下，無期徒刑雖未定有固

定刑期，然受刑人合於一定條件下，仍有因假釋而獲釋放之

可能性（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參照），是在選科主刑種類

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二者時，被告有否更生改善

可能性雖可為量刑因子參考，但重要性與選科主刑種類為

「死刑」時顯然有別，然原判決僅因被告現已年近60歲，即

以假釋標準過苛為由，即將第一審選科主刑種類「無期徒

刑」改為「有期徒刑」，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㈢再按刑罰之量處，為法院針對行為人所為違法且有責之犯罪

行為，在其應負擔罪責所劃定之責任刑上限內，依量刑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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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切情狀，對行為人所為之處遇決定；據此，若法院於量

處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之際，應根據應報、特別預防及一般預

防之原理，預測行為人須於監獄內受矯正之時間。縱令原判

決選科「有期徒刑」並無不當，然依原審囑託國軍花蓮總醫

院（下稱國軍花蓮醫院）鑑定被告有無矯治、再社會化及再

犯可能性，其鑑定結果認：「個案並未覺得賭博已對自身造

成明顯問題，無病識感也無改變動機，再犯可能性取決於當

下所能支配參與資源多寡而定，然可知在資源不足時相關衝

動攻擊行為極可能會再度出現。治療及監護的反應性對於此

類個案並不佳，過往成癮個案即便多次反覆入出院治療仍會

出現問題行為，更何況目前個案有輕度認知功能下降，所收

治療效果更加低落。個案壓力因應目前缺乏，僅靠所收養小

孩能慰籍，在長期監禁下可預期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然而，

若回到社區其病態行為仍可預期會持續出現」等語（見原審

卷二第404頁），鑑定人即國軍花蓮醫院許崇智醫師於原審

證稱：嗜賭是有機會可以改變，只是需要很大的動機、資源

和時間，被告只要嗜賭這塊沒有被矯正，出獄還是一樣，即

便他年紀大還是一樣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1至42頁），是原

審僅處被告有期徒刑14年6月，並未調查被告所需之教化矯

正之時間，依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執行逾二分之一即可假

釋出獄，是否仍有危害社會治安之可能性？此一刑度是否足

以保護公眾不受被告再次侵害之危險？原判決並未說明其審

酌理由，遽論被告並無在監獄中長期隔離之必要，已嫌理由

欠備，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三、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

事項，而原判決之前揭違誤，影響量刑事實之認定，本院無

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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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陳德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齡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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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曾泰源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11、4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一、原判決以被告蔡穎徽經第一審判決認定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殺人犯行，因而論以殺人罪，處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後，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僅就關於殺人部分之量刑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另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部分，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是祇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加以審理，乃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量刑判決，處有期徒刑14年6月，褫奪公權8年。固非無見。
二、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此項裁量職權之行使，直接攸關受裁判人之利益，甚至與其相關人員（諸如被告之家屬、親屬，以及相對立之告訴人、被害人與其家屬、親屬等）同受重大影響。行使此項裁量權，就如何具有客觀、一致及可預測性之標準，自應慎重其事。法院於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而此項科刑審酌之具體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應於判決理由內為記載，務必使罪刑相當、輕重得宜，始稱適法。惟查：
  ㈠原判決就被告犯後態度部分，固以被告並未滅口目擊證人林米君，並陳明移付調解有彌補被害人家屬之心、對於案情交代詳細及其有湮滅罪證、未能正視己過（亦見其偏執與攻擊、自我中心傾向之人格特質）等事項，於刑種選擇及具體刑度決定時應可稍往有利於被告方向傾斜等情（見原判決第14頁）。惟被告雖於原審準備程序曾當庭向被害人家屬道歉，並陳明願意和解及希望安排移付調解或轉介相關機構、團體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見原判決第14頁、原審卷一第251、310頁），然為參與訴訟之被害人家屬以被告手段太過兇殘而拒絕，且觀諸被告於第一審審理時即供稱：「（問：案發迄今，有無覺得本案有無做錯的地方？）確實衝動，但我的判斷絕對正確，我覺得我殺害被害人剛剛好而已（見原判決第14頁、第一審卷二第277頁）」，嗣後於原審訊問時猶供稱：「如果我不殺被害人，大奸巨惡的人何人可以治的了他？」等語（見原判決第14頁、原審卷二第338頁），可見被告對於剝奪被害人生命乙事，尚未能深切體認錯誤，其是否確有修復彌補被害人家屬之心，即堪質疑。再參以被告迄原審辯論時仍諉稱：被害人設局佔有美芝城餐廳及土地，其與被害人間於民國108年8月23日簽立新臺幣（下同）45萬元本票，有20萬元差額債務糾紛，且有假買賣、假租約等詞（見第一審卷二第15至18、274、275頁、原審卷三第47、48頁），既經原審查明並無其事，尚難認為真實（見原判決第7、8頁），上情如均屬無誤，倘被告仍設詞攀誣被害人，藉以減輕自己罪責，是否確有悛悔實據及修復撫平之意，亦堪質疑，自須深入研求，並詳述理由，原判決就被告此犯罪後之態度，並未詳予調查、審酌，遽認就被告犯後態度部分於刑種選擇及具體刑度決定時，應可稍往有利於被告方向傾斜，而為從輕量刑之準據，其刑之量定是否妥適？亦有待調查釐清，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矛盾之違誤。
　㈡原判決固就刑法第57條所列量刑審酌事項，認為其中第1至5款及第9款等犯罪情狀事項，於刑種選擇時可往不利於被告方向擺盪，然第6至8款及第10款等一般情狀事項，於刑種選擇時可往有利於被告方向調整，被告有更生改善可能性（或稱教化可能性），是否有使被告在監獄中長期隔離之必要，尚非無疑，而決定本案選科之主刑為「有期徒刑」等情。然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其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亦即選科之主刑種類有「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3種。其中僅剝奪人身自由之「無期徒刑」，與剝奪生命權之「死刑」，雖均得用以防禦對社會之潛在危害，但兩者選科結果卻有生死之別。法院須在罪責原則之基礎上，綜合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事項等有利與不利之情狀為整體評價後，依被告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及責任之嚴重程度，檢視其罪責是否尤屬重大，而符合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項所要求情節最嚴重犯行；再審慎衡酌有無足以迴避死刑適用之情形，判斷其是否已無復歸社會之更生改善可能，俾以決定選科「死刑」或「無期徒刑」，故被告更生改善可能性（或稱教化可能性）是選科主刑是否為「死刑」之重要參考因素。又於我國法律制度下，無期徒刑雖未定有固定刑期，然受刑人合於一定條件下，仍有因假釋而獲釋放之可能性（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參照），是在選科主刑種類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二者時，被告有否更生改善可能性雖可為量刑因子參考，但重要性與選科主刑種類為「死刑」時顯然有別，然原判決僅因被告現已年近60歲，即以假釋標準過苛為由，即將第一審選科主刑種類「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㈢再按刑罰之量處，為法院針對行為人所為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在其應負擔罪責所劃定之責任刑上限內，依量刑當下之一切情狀，對行為人所為之處遇決定；據此，若法院於量處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之際，應根據應報、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原理，預測行為人須於監獄內受矯正之時間。縱令原判決選科「有期徒刑」並無不當，然依原審囑託國軍花蓮總醫院（下稱國軍花蓮醫院）鑑定被告有無矯治、再社會化及再犯可能性，其鑑定結果認：「個案並未覺得賭博已對自身造成明顯問題，無病識感也無改變動機，再犯可能性取決於當下所能支配參與資源多寡而定，然可知在資源不足時相關衝動攻擊行為極可能會再度出現。治療及監護的反應性對於此類個案並不佳，過往成癮個案即便多次反覆入出院治療仍會出現問題行為，更何況目前個案有輕度認知功能下降，所收治療效果更加低落。個案壓力因應目前缺乏，僅靠所收養小孩能慰籍，在長期監禁下可預期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然而，若回到社區其病態行為仍可預期會持續出現」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04頁），鑑定人即國軍花蓮醫院許崇智醫師於原審證稱：嗜賭是有機會可以改變，只是需要很大的動機、資源和時間，被告只要嗜賭這塊沒有被矯正，出獄還是一樣，即便他年紀大還是一樣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1至42頁），是原審僅處被告有期徒刑14年6月，並未調查被告所需之教化矯正之時間，依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執行逾二分之一即可假釋出獄，是否仍有危害社會治安之可能性？此一刑度是否足以保護公眾不受被告再次侵害之危險？原判決並未說明其審酌理由，遽論被告並無在監獄中長期隔離之必要，已嫌理由欠備，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三、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之前揭違誤，影響量刑事實之認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陳德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齡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86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崔紀鎮 

被      告  蔡穎徽                     











選任辯護人  曾泰源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

國113年9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11、4473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一、原判決以被告蔡穎徽經第一審判決認定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

    載殺人犯行，因而論以殺人罪，處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

    權終身後，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僅就關於殺人部分之量刑

    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另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部分，業

    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是祇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加以審

    理，乃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量刑判決，處有期徒刑14年6月

    ，褫奪公權8年。固非無見。

二、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此項裁量職

    權之行使，直接攸關受裁判人之利益，甚至與其相關人員（

    諸如被告之家屬、親屬，以及相對立之告訴人、被害人與其

    家屬、親屬等）同受重大影響。行使此項裁量權，就如何具

    有客觀、一致及可預測性之標準，自應慎重其事。法院於科

    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而此項

    科刑審酌之具體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應

    於判決理由內為記載，務必使罪刑相當、輕重得宜，始稱適

    法。惟查：

  ㈠原判決就被告犯後態度部分，固以被告並未滅口目擊證人林

    米君，並陳明移付調解有彌補被害人家屬之心、對於案情交

    代詳細及其有湮滅罪證、未能正視己過（亦見其偏執與攻擊

    、自我中心傾向之人格特質）等事項，於刑種選擇及具體刑

    度決定時應可稍往有利於被告方向傾斜等情（見原判決第14

    頁）。惟被告雖於原審準備程序曾當庭向被害人家屬道歉，

    並陳明願意和解及希望安排移付調解或轉介相關機構、團體

    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見原判決第14頁、原審卷一第251、3

    10頁），然為參與訴訟之被害人家屬以被告手段太過兇殘而

    拒絕，且觀諸被告於第一審審理時即供稱：「（問：案發迄

    今，有無覺得本案有無做錯的地方？）確實衝動，但我的判

    斷絕對正確，我覺得我殺害被害人剛剛好而已（見原判決第

    14頁、第一審卷二第277頁）」，嗣後於原審訊問時猶供稱

    ：「如果我不殺被害人，大奸巨惡的人何人可以治的了他？

    」等語（見原判決第14頁、原審卷二第338頁），可見被告

    對於剝奪被害人生命乙事，尚未能深切體認錯誤，其是否確

    有修復彌補被害人家屬之心，即堪質疑。再參以被告迄原審

    辯論時仍諉稱：被害人設局佔有美芝城餐廳及土地，其與被

    害人間於民國108年8月23日簽立新臺幣（下同）45萬元本票

    ，有20萬元差額債務糾紛，且有假買賣、假租約等詞（見第

    一審卷二第15至18、274、275頁、原審卷三第47、48頁），

    既經原審查明並無其事，尚難認為真實（見原判決第7、8頁

    ），上情如均屬無誤，倘被告仍設詞攀誣被害人，藉以減輕

    自己罪責，是否確有悛悔實據及修復撫平之意，亦堪質疑，

    自須深入研求，並詳述理由，原判決就被告此犯罪後之態度

    ，並未詳予調查、審酌，遽認就被告犯後態度部分於刑種選

    擇及具體刑度決定時，應可稍往有利於被告方向傾斜，而為

    從輕量刑之準據，其刑之量定是否妥適？亦有待調查釐清，

    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矛盾之違誤。

　㈡原判決固就刑法第57條所列量刑審酌事項，認為其中第1至5

    款及第9款等犯罪情狀事項，於刑種選擇時可往不利於被告

    方向擺盪，然第6至8款及第10款等一般情狀事項，於刑種選

    擇時可往有利於被告方向調整，被告有更生改善可能性（或

    稱教化可能性），是否有使被告在監獄中長期隔離之必要，

    尚非無疑，而決定本案選科之主刑為「有期徒刑」等情。然

    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其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

    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亦即選科之主刑種類有「死刑」、「

    無期徒刑」、「有期徒刑」3種。其中僅剝奪人身自由之「

    無期徒刑」，與剝奪生命權之「死刑」，雖均得用以防禦對

    社會之潛在危害，但兩者選科結果卻有生死之別。法院須在

    罪責原則之基礎上，綜合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事項等有利與

    不利之情狀為整體評價後，依被告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

    法及責任之嚴重程度，檢視其罪責是否尤屬重大，而符合憲

    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條第2項所要求情節最嚴重犯行；再審慎衡酌有無足以迴避

    死刑適用之情形，判斷其是否已無復歸社會之更生改善可能

    ，俾以決定選科「死刑」或「無期徒刑」，故被告更生改善

    可能性（或稱教化可能性）是選科主刑是否為「死刑」之重

    要參考因素。又於我國法律制度下，無期徒刑雖未定有固定

    刑期，然受刑人合於一定條件下，仍有因假釋而獲釋放之可

    能性（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參照），是在選科主刑種類為

    「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二者時，被告有否更生改善可

    能性雖可為量刑因子參考，但重要性與選科主刑種類為「死

    刑」時顯然有別，然原判決僅因被告現已年近60歲，即以假

    釋標準過苛為由，即將第一審選科主刑種類「無期徒刑」改

    為「有期徒刑」，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㈢再按刑罰之量處，為法院針對行為人所為違法且有責之犯罪

    行為，在其應負擔罪責所劃定之責任刑上限內，依量刑當下

    之一切情狀，對行為人所為之處遇決定；據此，若法院於量

    處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之際，應根據應報、特別預防及一般預

    防之原理，預測行為人須於監獄內受矯正之時間。縱令原判

    決選科「有期徒刑」並無不當，然依原審囑託國軍花蓮總醫

    院（下稱國軍花蓮醫院）鑑定被告有無矯治、再社會化及再

    犯可能性，其鑑定結果認：「個案並未覺得賭博已對自身造

    成明顯問題，無病識感也無改變動機，再犯可能性取決於當

    下所能支配參與資源多寡而定，然可知在資源不足時相關衝

    動攻擊行為極可能會再度出現。治療及監護的反應性對於此

    類個案並不佳，過往成癮個案即便多次反覆入出院治療仍會

    出現問題行為，更何況目前個案有輕度認知功能下降，所收

    治療效果更加低落。個案壓力因應目前缺乏，僅靠所收養小

    孩能慰籍，在長期監禁下可預期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然而，

    若回到社區其病態行為仍可預期會持續出現」等語（見原審

    卷二第404頁），鑑定人即國軍花蓮醫院許崇智醫師於原審

    證稱：嗜賭是有機會可以改變，只是需要很大的動機、資源

    和時間，被告只要嗜賭這塊沒有被矯正，出獄還是一樣，即

    便他年紀大還是一樣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1至42頁），是原

    審僅處被告有期徒刑14年6月，並未調查被告所需之教化矯

    正之時間，依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執行逾二分之一即可假

    釋出獄，是否仍有危害社會治安之可能性？此一刑度是否足

    以保護公眾不受被告再次侵害之危險？原判決並未說明其審

    酌理由，遽論被告並無在監獄中長期隔離之必要，已嫌理由

    欠備，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三、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

    事項，而原判決之前揭違誤，影響量刑事實之認定，本院無

    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陳德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齡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86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崔紀鎮 

被      告  蔡穎徽                     











選任辯護人  曾泰源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11、4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一、原判決以被告蔡穎徽經第一審判決認定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殺人犯行，因而論以殺人罪，處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後，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僅就關於殺人部分之量刑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另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部分，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是祇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加以審理，乃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量刑判決，處有期徒刑14年6月，褫奪公權8年。固非無見。

二、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此項裁量職權之行使，直接攸關受裁判人之利益，甚至與其相關人員（諸如被告之家屬、親屬，以及相對立之告訴人、被害人與其家屬、親屬等）同受重大影響。行使此項裁量權，就如何具有客觀、一致及可預測性之標準，自應慎重其事。法院於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而此項科刑審酌之具體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應於判決理由內為記載，務必使罪刑相當、輕重得宜，始稱適法。惟查：

  ㈠原判決就被告犯後態度部分，固以被告並未滅口目擊證人林米君，並陳明移付調解有彌補被害人家屬之心、對於案情交代詳細及其有湮滅罪證、未能正視己過（亦見其偏執與攻擊、自我中心傾向之人格特質）等事項，於刑種選擇及具體刑度決定時應可稍往有利於被告方向傾斜等情（見原判決第14頁）。惟被告雖於原審準備程序曾當庭向被害人家屬道歉，並陳明願意和解及希望安排移付調解或轉介相關機構、團體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見原判決第14頁、原審卷一第251、310頁），然為參與訴訟之被害人家屬以被告手段太過兇殘而拒絕，且觀諸被告於第一審審理時即供稱：「（問：案發迄今，有無覺得本案有無做錯的地方？）確實衝動，但我的判斷絕對正確，我覺得我殺害被害人剛剛好而已（見原判決第14頁、第一審卷二第277頁）」，嗣後於原審訊問時猶供稱：「如果我不殺被害人，大奸巨惡的人何人可以治的了他？」等語（見原判決第14頁、原審卷二第338頁），可見被告對於剝奪被害人生命乙事，尚未能深切體認錯誤，其是否確有修復彌補被害人家屬之心，即堪質疑。再參以被告迄原審辯論時仍諉稱：被害人設局佔有美芝城餐廳及土地，其與被害人間於民國108年8月23日簽立新臺幣（下同）45萬元本票，有20萬元差額債務糾紛，且有假買賣、假租約等詞（見第一審卷二第15至18、274、275頁、原審卷三第47、48頁），既經原審查明並無其事，尚難認為真實（見原判決第7、8頁），上情如均屬無誤，倘被告仍設詞攀誣被害人，藉以減輕自己罪責，是否確有悛悔實據及修復撫平之意，亦堪質疑，自須深入研求，並詳述理由，原判決就被告此犯罪後之態度，並未詳予調查、審酌，遽認就被告犯後態度部分於刑種選擇及具體刑度決定時，應可稍往有利於被告方向傾斜，而為從輕量刑之準據，其刑之量定是否妥適？亦有待調查釐清，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矛盾之違誤。

　㈡原判決固就刑法第57條所列量刑審酌事項，認為其中第1至5款及第9款等犯罪情狀事項，於刑種選擇時可往不利於被告方向擺盪，然第6至8款及第10款等一般情狀事項，於刑種選擇時可往有利於被告方向調整，被告有更生改善可能性（或稱教化可能性），是否有使被告在監獄中長期隔離之必要，尚非無疑，而決定本案選科之主刑為「有期徒刑」等情。然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其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亦即選科之主刑種類有「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3種。其中僅剝奪人身自由之「無期徒刑」，與剝奪生命權之「死刑」，雖均得用以防禦對社會之潛在危害，但兩者選科結果卻有生死之別。法院須在罪責原則之基礎上，綜合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事項等有利與不利之情狀為整體評價後，依被告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及責任之嚴重程度，檢視其罪責是否尤屬重大，而符合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項所要求情節最嚴重犯行；再審慎衡酌有無足以迴避死刑適用之情形，判斷其是否已無復歸社會之更生改善可能，俾以決定選科「死刑」或「無期徒刑」，故被告更生改善可能性（或稱教化可能性）是選科主刑是否為「死刑」之重要參考因素。又於我國法律制度下，無期徒刑雖未定有固定刑期，然受刑人合於一定條件下，仍有因假釋而獲釋放之可能性（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參照），是在選科主刑種類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二者時，被告有否更生改善可能性雖可為量刑因子參考，但重要性與選科主刑種類為「死刑」時顯然有別，然原判決僅因被告現已年近60歲，即以假釋標準過苛為由，即將第一審選科主刑種類「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㈢再按刑罰之量處，為法院針對行為人所為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在其應負擔罪責所劃定之責任刑上限內，依量刑當下之一切情狀，對行為人所為之處遇決定；據此，若法院於量處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之際，應根據應報、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原理，預測行為人須於監獄內受矯正之時間。縱令原判決選科「有期徒刑」並無不當，然依原審囑託國軍花蓮總醫院（下稱國軍花蓮醫院）鑑定被告有無矯治、再社會化及再犯可能性，其鑑定結果認：「個案並未覺得賭博已對自身造成明顯問題，無病識感也無改變動機，再犯可能性取決於當下所能支配參與資源多寡而定，然可知在資源不足時相關衝動攻擊行為極可能會再度出現。治療及監護的反應性對於此類個案並不佳，過往成癮個案即便多次反覆入出院治療仍會出現問題行為，更何況目前個案有輕度認知功能下降，所收治療效果更加低落。個案壓力因應目前缺乏，僅靠所收養小孩能慰籍，在長期監禁下可預期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然而，若回到社區其病態行為仍可預期會持續出現」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04頁），鑑定人即國軍花蓮醫院許崇智醫師於原審證稱：嗜賭是有機會可以改變，只是需要很大的動機、資源和時間，被告只要嗜賭這塊沒有被矯正，出獄還是一樣，即便他年紀大還是一樣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1至42頁），是原審僅處被告有期徒刑14年6月，並未調查被告所需之教化矯正之時間，依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執行逾二分之一即可假釋出獄，是否仍有危害社會治安之可能性？此一刑度是否足以保護公眾不受被告再次侵害之危險？原判決並未說明其審酌理由，遽論被告並無在監獄中長期隔離之必要，已嫌理由欠備，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三、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之前揭違誤，影響量刑事實之認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陳德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齡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